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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收支帳

附註 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收入
	
供款	

	 現金與銀行及外匯基金結餘利息收入	
可供出售證券利息收入	
匯兌（虧損）／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的已變現收益	
其他收入

	
	
	

	
	
	

 
327,900,576 

2,379,214 
– 

973 
 

60,000

	
364,747,541	

566,890	
4,538,535	
3,781,251	
287,111	
62,268

330,338,817 373,983,596

支出	
	
僱員成本	
物業成本	
折舊及攤銷	
辦公室用品	
海外差旅	
交通及差旅	
向金管局償付營運費用	
租用服務	
通訊	
宣傳及印刷	
其他費用

	
	
5	
	
	

 
	  

3,684,755 
3,161,530 
5,324,965 

18,840 
243,839 

7,389 
22,055,559 

8,527,836 
86,669 

17,877,278 
3,427,833

	
	 	

5,385,949	
3,442,548	
5,629,275	
76,364	
91,761	
2,751	

16,044,004	
9,296,743	
93,971	

27,985,866	
3,309,492

64,416,493 71,358,724

本年度盈餘 265,922,324 302,624,872

第49至62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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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全面收入報表

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本年度盈餘
	
其他全面收入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

	
	
	

265,922,324 
 

– 

302,624,872	
	
	

42,610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265,922,324 302,582,262

第49至62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  ）

（             ）

（  ）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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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港幣列示）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

	

6
7

 
2,638,014 
5,238,208

	
3,257,517	
 7,889,721

7,876,222 11,147,238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現金與銀行及外匯基金結餘

	

8
9

 
1,143,308 

1,811,323,262

	
1,131,276	

1,535,871,789

1,812,466,570 1,537,003,065

流動負債	
已收預付供款	
其他應付款項

	
	

10

 
247,101,550 
25,612,001

	
245,957,023	
20,486,363

272,713,551 266,443,386

流動資產淨額 1,539,753,019 1,270,559,679

資產淨額 1,547,629,241 1,281,706,917

代表：	
累計盈餘

	  
1,547,629,241

	
1,281,706,917

1,547,629,241 1,281,706,917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於2012年6月22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主席
陳黃穗女士，BBS，JP

第49至62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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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於4月1日的存保基金結餘

本年度盈餘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

1,281,706,917

265,922,324

–

979,124,655

302,624,872

42,610

於3月31日的存保基金結餘 1,547,629,241 1,281,706,917

第49至62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  ）（  ）

（             ）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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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現金流量表

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經營活動
	
本年度盈餘	
利息收入	
匯兌虧損／（收益）	
已變現收益淨額	
折舊及攤銷

 
265,922,324 

2,379,214 
973 

– 
5,324,965

	
302,624,872	
5,105,425	
3,781,251	
287,111	
5,629,275

未計經營資產及負債變動前的經營盈餘現金流入 268,869,048 299,080,360

經營資產及負債變動	
	
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已收預付供款增加／（減少）	
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28,253 
1,144,527 
5,125,638

	
	 	

152,910	
36,682,895	
1,642,235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275,167,466 260,908,140

投資活動	
	
購入無形資產	
購入固定資產	
已收利息	
購入可供出售證券	
出售及贖回可供出售證券所得款項

 
	  

980,650 
1,073,299 
2,337,956 

– 
–

	
	 	

1,424,320	
45,090	
566,890

1,103,871,358
1,895,001,331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284,007 790,227,453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於4月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75,451,473
1,535,871,789

1,051,135,593
484,736,196

於3月3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811,323,262 1,535,871,789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與銀行及外匯基金結餘

 
1,811,323,262

	
1,535,871,789

第49至62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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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目報表附註

1	 成立宗旨及業務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存保基金」）是根據《存款保障計劃條例》（「《存保條例》」）設	
	 立，目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就存放於屬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或「存保計劃」）成員的銀	
	 行的存款向存戶提供補償。目前，每名存戶於每間銀行的保障額上限定為港幣	
	 五十萬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會」）根據《存保條例》的規定管理存保基金。	
	 存保基金主要包括向成員銀行收取的供款及存保基金的投資回報。設立及維持存保	
	 計劃所產生的支出以及存保基金的管理與行政費用均由存保基金支付。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存保基金的帳目報表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	
	 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	
	 的會計原則所編製。帳目報表是以歷史成本法作為編製基準。

	 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帳目報表的編製須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亦須管	
	 理層於應用存保基金的會計政策過程時作出判斷。

	 存保基金作出的估計和假設，會影響下個財政年度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數額。此	
	 等估計和判斷，是基於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而作出，並會經常作出檢討，該等因	
	 素包括根據有關情況對未來事件的合理預期。編製此等帳目時所作出的估計和	
	 假設不大可能導致下個財政年度的資產與負債帳面金額須作出重大調整。

		  (i)	 存保基金已採納的新訂及修訂準則

	 	 	 下列新訂準則及修訂準則於2011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性生	
	 	 	 效，預期會對存保基金造成影響。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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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a)	 編製基準（續）

		  (i)	 存保基金已採納的新訂及修訂準則（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修訂）「關聯方披露」於2011年4月1日或該日之後開	
	 	 	 始的年度生效，與政府關聯的實體和政府之間的交易獲豁免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24號作出的所有披露規定，該等披露規定已由下列披露要求取代：

	 	 	 •	 政府名稱及雙方關聯的性質；

	 	 	 •	 任何個別重大交易的性質及金額；及

	 	 	 •	 任何在意義上或數量上屬於總體重大交易的程度。

	 	 	 上述修訂準則亦釐清並簡化關聯方的定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修訂）對存保基金的相關披露並無重大影響。關於與關聯方交易及未結
	 	 	 算結餘的詳情在第10項附註載列。

		  (ii)	 已頒佈但尚未於2011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且存保基金並未提早 
		  採納的新訂及修訂準則

	 	 	 存保基金選擇不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併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

	 	 (iii)	 直至帳目報表發佈當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修訂和詮釋，以及 
		  一項新訂準則，全部尚未於截至2012年3月31日止年度生效，且並未於帳 
		  目報表內採納。

	 	 	 存保基金正就該等修訂於首次應用期間的預計影響進行評估。直至目前	
	 	 	 為止，存保基金所得的結論是採納該等修訂不大可能對存保基金的營運	
	 	 	 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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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收入確認

	 	 如果經濟利益很有可能會流入存保基金，而收入又能可靠地計算，收入便會在	
	 	 收支帳內確認。

	 	 供款及豁免費乃根據《存保條例》附表4的規定向成員銀行徵收，以應計基準入帳。

	 	 供款是根據各非豁免銀行在指定日期的有關存款金額及監管評級而釐定的。供	
	 	 款每年徵收，並在每個曆年預先收取。

	 	 利息收入按實際利率法在收支帳內確認。

	 	 實際利率法是用以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間分配利息	
	 	 收入或利息開支的方法。實際利率是以金融工具預計年期或（視乎情況）更短	
	 	 的期間，將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估計未來現金付款或收款剛好折讓至帳面金	
	 	 額淨值所用的利率。計算實際利率時，存保基金在考慮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
	 	 （但不考慮未來信貸虧損）後估計出現金流量。有關計算涵蓋各訂約方之間所支
	 	 付或收取並屬於實際利率、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組成部分的一切費	
	 	 用和點子。

	 	 某項金融資產或某組同類型金融資產倘因出現減值虧損而撇減，則有關利息收	
	 	 入按照貼現未來現金流量以計算減值虧損所用的利率確認入帳。

	 (c)	 費用

	 	 所有費用按應計基準在收支帳內確認。

	 (d)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虧損後入帳。折舊是以直線法在下列預計	
	 	 可用年期內沖銷資產計算：

	 	 年期
	 	 電腦硬件／軟件成本：	
	 	 •	 伺服器	 	 	 	 	 	 	 	 	 5
	 	 •	 其他，例如：個人電腦、列印機及附屬設備 	 	 	 	 	 3
	 	 辦公室傢俬、設備及固定裝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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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目報表附註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固定資產（續）

	 	 只有價值港幣10,000元或以上的項目才會資本化。出售固定資產所產生的損益	
	 	 以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資產的帳面金額之間的差額釐定，並於出售月份在收支	
	 	 帳內確認。

	 	 如果資產的帳面金額高於其估計可收回數額，則資產的帳面金額會即時撇減至	
	 	 其可收回數額。資產的可收回數額是其淨售價與使用價值兩者中的較高額。

	 (e)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為有固定或可以確定支付金額的非衍生金融資產，但在活躍市	
	 	 場並沒有報價，而且存保基金無意持有作交易用途。

	 (f)	 無形資產

	 	 與開發由存保基金控制和使用的可識辨獨特系統〈且很有可能產生經濟利益	
	 	 高於成本逾一年者〉的直接相關成本確認為無形資產入帳。無形資產包括發	
	 	 放補償系統的開發開支。倘有關系統在技術上和商業上可行，有關開支將撥充	
	 	 資本。撥充資本的開支包括直接勞工成本及物料成本。無形資產按成本減去累	
	 	 計攤銷及任何減值虧損入帳。

	 	 可用年期有限的無形資產的攤銷是以直線法在有關資產的5年估計可用年期內	
	 	 計入收支帳。

	 (g)	 金融資產減值

	 	 每逢結算日，存保基金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顯示某項金融資產或某組金融資產	
	 	 出現減值。

	 	 倘若存在有關貸款及應收款項出現減值的證據，減值虧損為該金融資產的帳面	
	 	 值與按其原本實際利率折現方式計算其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之間的差額。	
	 	 倘若在往後期間減值虧損降低，而有關跌幅可與在確認減值虧損後發生的事件	
	 	 客觀聯繫，則該減值虧損會在收支帳回撥。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53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金融資產減值（續）

	 	 倘若存在有關可供出售證券出現減值的證據，則有關累計虧損（按收購成本與	
	 	 當時公平價值之差額減去過往在收支帳就有關金融資產確認的任何減值虧損	
	 	 計量）從儲備中剔除，改於收支帳內確認。倘若在往後期間歸類為可供出售的債	
	 	 務證券的公平價值上升，而有關升幅可與在收支帳確認減值虧損後發生的事件	
	 	 客觀聯繫，該減值虧損會在收支帳回撥。

	 (h)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交易日期起計三個月內到期的結餘，	
	 	 當中包括存放在銀行的現金及存保基金的庫存現金，存放在銀行、其他金融機	
	 	 構及金融管理專員〈為外匯基金帳戶〉的活期存款，以及可隨時兌換為已知數額	
	 	 現金而價值變動風險不大的高流通性短期投資。

	 (i)	 其他應付款項

	 	 其他應付款項首次確認時按公平價值入帳，其後按攤銷成本入帳。

	 ( j)	 外幣換算

		  (i)	 功能及呈報貨幣

	 	 	 帳目報表所示項目以存保基金經營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功能貨	
	 	 	 幣」）計量。帳目報表以港幣呈報。港元為存保基金的功能及呈報貨幣。

		  (ii)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按交易日期的現行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交易結算所產生的匯	
	 	 	 兌盈虧及按年末匯率換算以外幣計值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所產生的匯兌盈	
	 	 	 虧，均於收支帳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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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k)	 經營租賃

	 	 大部分風險及回報由出租人保留的租賃歸類為經營租賃。根據經營租賃作出的	
	 	 付款（扣除來自出租人的任何優惠）以直線法按租期計入收支帳。

	 	 倘若經營租賃在租期屆滿前終止，須向出租人支付的任何罰金會在終止生效期	
	 	 間以開支確認入帳。

	 (l)	 撥備及或有負債

	 	 如果存保基金因已發生的事件而現時承擔法律或推定責任，從而預期可能導致	
	 	 資源外流以應付有關責任，且有關數額能夠可靠地估計，則會就此確認撥備。

	 	 撥備按預期應付有關責任所需開支的現值（反映當時市場對金錢的時間價值及	
	 	 有關責任固有風險的評估）釐定。

	 	 如果經濟效益的資源外流的可能性不大，或是無法對有關數額作出可靠的估	
	 	 計，便會將該責任披露為或有負債〈但假如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	
	 	 外〉。如果可能出現的責任須視乎某宗或多宗未來事件是否發生才能確定是否	
	 	 存在，亦會披露為或有負債〈但假如有關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

	 (m)	 僱員福利

		  (i)	 僱員所享休假

	 	 	 僱員所享年假在累積計算至屬於僱員時確認入帳。此項累算以截至結算	
	 	 	 日止因有關僱員所提供之服務而產生的估計年假負債為基準。

	 	 	 僱員所享病假及產假於休假時確認入帳。

		  (ii)	 退休金責任

	 	 	 存保基金提供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計劃資產一般以獨立的信託管理	
	 	 	 基金持有。該些退休金計劃一般由僱員和存保基金各自的供款支持。存保	
	 	 	 基金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供款在產生時支銷。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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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n)	 關聯方

	 	 假如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對另一方的財務及營運決策發揮重大	
	 	 影響，則雙方屬於關聯方。假如雙方受到共同控制或共同重大影響，亦視為關	
	 	 聯方。關聯方可以是個人或實體。

3	 風險管理

	 (a)	 管治

	 	 存保基金根據《存保條例》成立，宗旨是在若干情況下為存戶就存於成員銀行	
	 	 銀行的存款提供補償。根據《存保條例》第4部，存保基金由以下各項組成：

	 	 •	 從成員銀行收取的供款及逾期繳付費；

	 	 •	 存保會從倒閉成員銀行或其資產中討回的款項；

	 	 •	 投資回報；

	 	 •	 存保會為執行其職能而借入的款項；及

	 	 •	 任何其他合法撥付入存保基金的款項。

	 	 存保會設立了投資委員會，並授權該委員會可以處置或投資存保基金中不屬於	
	 	 存保會為執行其職能即時所需的款項。具體而言，投資委員會：

	 	 •	 就存保基金的投資政策及策略提出建議；

	 	 •	 監察存保基金的投資表現，並為存保會的投資活動設立適當的風險管控	
	 	 	 措施；及

	 	 •	 處理存保會不時指派的其他事項。

	 	 存保會職員根據《存保條例》的規定及投資委員會批核的政策，處理存保基金	
	 	 的日常投資管理及執行風險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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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續）

	 (b)	 投資管理及控制

	 	 根據《存保條例》第21條，存保基金或其任何部分可投資於以下投資工具︰

	 	 •	 為外匯基金帳戶存於金融管理專員的存款；

	 	 •	 外匯基金票據；

	 	 •	 美國國庫券；及

	 	 •	 財政司司長批准的任何其他投資。

	 	 財政司司長於2008年12月批准存保基金的投資範圍擴展至剩餘年期不超過兩	
	 	 年的外匯基金債券和美國國庫債券，以及存放於財務機構而期限不超過三個月	
	 	 的港元與美元存款。

	 	 存保基金根據《存保條例》所載規定及投資委員會批核的政策進行投資活動，	
	 	 以確保投資活動符合保本及維持充足流動資金的投資目的。

	 	 存保會的管理團隊負責存保基金的日常投資管理。載列所持金融工具最近市	
	 	 值、回報率、到期資料、種類以及風險限額的投資報告，均定期呈交投資委員會	
	 	 以作監控。

	 (c)	 財務風險管理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利率、股價及匯率等市場變數出現變化而可能影響金融工具公平	
	 	 價值或現金流量的風險。存保基金的市場風險主要包括利率風險及匯率風險。

		  (i)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是指市場利率出現變化而引致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波動所	
	 	 	 產生的風險。由於大部分金融資產為銀行及外匯基金現金結餘，因此利	
	 	 	 率波動對存保基金的影響甚微。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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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續）

	 (c)	 財務風險管理（續）

		  (ii)	 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是指匯率變化引致虧損的風險。存保基金所持投資均以港元或美	
	 	 	 元為單位。由於港元與美元設有聯繫匯率，因此存保基金的匯率風險甚微。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是指存保基金可能沒有足夠資金應付到期債務的風險。此外，存保基金	
	 可能無法在短時間內按接近公平價值的價格變現其金融資產。

	 由於存保基金只能夠存款於金融管理專員〈為外匯基金帳戶〉或投資委員會批准的財	
	 務機構，或投資於高流通性的外匯基金票據和債券以及美國國庫券和債券，因此存保	
	 基金長期保持高水平的流通資金狀況。

	 信貸風險

	 存保基金承受借款人或交易對手可能在到期時無力或無意完全履行其合約責任的信	
	 貸風險。存保基金的信貸風險可以分為 (i) 存款活動的對手風險；(ii) 投資交易的對手	
	 風險；(iii)所持債務證券的發行人風險；及(iv)國家風險。

	 對手信貸風險主要源於存保基金存於金融管理專員〈為外匯基金帳戶〉及投資委	
	 員會批准的財務機構的存款，以及與金融機構進行的證券交易。在這方面，存保	
	 基金只會與投資委員會批准的對手進行證券交易。發行人風險源於債務證券投資。	
	 存保基金所投資的證券類別只限於外匯基金票據和債券，以及美國國庫券和債券，	
	 兩者的違約風險甚微。除了對手及發行人風險外，存保基金亦承受國家風險，但由於存	
	 保基金的投資類別有限，因此僅面對香港和美國的主權風險及投資委員會批准的財務	
	 機構的國家風險。根據存保會的授權，存保基金所承受的信貸風險會定期向投資委員	
	 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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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續）

	 (c)	 財務風險管理（續）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價值

	 	 在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以結算日的市場報價為準。存保基金所	
	 	 持金融資產所用的市場報價為當時買入價。如無市場報價，則按結算日的市場	
	 	 狀況，以現值或其他估值技術估計公平價值。

	 	 在存保基金的資產負債表中並非以公平價值呈報的金融資產及負債，其公平價	
	 	 值估計如下：

		  (i)	 銀行結餘及在外匯基金的戶口結餘

	 	 	 銀行結餘及在外匯基金的戶口結餘的公平價值為其帳面金額。

		  (ii)	 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為不計息結餘的應收款項，估計公平價值為其帳面金額。

		  (iii)	 其他應付款項

	 	 	 其他為不計息結餘的應付款項，估計公平價值為其帳面金額。

4	 稅項

	 根據《存保條例》第10條，存保會獲豁免繳納香港利得稅，因此並無提撥任何香港利	
	 得稅準備。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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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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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薪金
約滿酬金
其他僱員福利

3,289,636
–

395,119

4,968,960
71,612
345,377

3,684,755 5,385,949

辦公室
設備、
傢俬及

固定裝置
港幣  元.

電腦硬件／
軟件

港幣  元.
總額	

港幣  元.
成本

於2011年4月1日
添置

1,062,094
–

8,463,417
1,073,299

9,525,511
1,073,299

於2012年3月31日 1,062,094 9,536,716 10,598,810

累計折舊

於2011年4月1日
本年度支出

879,164
138,011

5,388,830
1,554,791

6,267,994
1,692,802

於2012年3月31日 1,017,175 6,943,621 7,960,796

帳面淨值

於2012年3月31日 44,919 2,593,095 2,638,014

於2012年3月31日 182,930 3,074,587 3,257,517

5	 僱員成本

6	 固定資產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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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補償	
系統開發成本	

港幣  元.
成本

於2011年4月1日
添置

19,959,376
980,650

於2012年3月31日 20,940,026

累計攤銷

於2011年4月1日
本年度支出

12,069,655
3,632,163

於2012年3月31日 15,701,818

帳面淨值

於2012年3月31日 5,238,208

於2012年3月31日 7,889,721

7	 無形資產

8	 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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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預付款項
應收利息
其他

1,076,474
50,334
16,500

1,056,497
10,049
64,730

1,143,308 1,131,276

（  ）（  ）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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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大關聯方交易

	 根據《存保條例》第6條，除非財政司司長另有指示，否則存保會須透過金融管理專員	
	 執行其職能。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指派一組人員協助存保會履行其職能。	
	 該組人員由金管局其中一位助理總裁領導，該助理總裁獲委任為存保會的行政總裁。	
	 金管局亦為存保會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包括會計、行政、人力資源及資訊科技等。

	 與金管局的關聯方交易如下： 

附註 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年終未結算總額

於外匯基金的結餘 (a) 1,414,924,210 1,528,322,621

本年度交易

於外匯基金的結餘所得利息收入

向金管局償付營運費用

(a)

(b)

2,085,488

22,055,559

558,493

16,044,004

(a)	 年內，存保基金於 外匯基金的存款額為港幣1 , 4 1 4 , 9 2 4 , 2 1 0 元
	 （2 011年：港幣1, 5 2 8 , 3 2 2 , 6 2 1元），利息收入為港幣2 , 0 8 5 , 4 8 8元
	 （2011年︰港幣558,493元），利率乃參考市場利率釐定。

(b)	 若干營運費用根據《存保條例》載例的規定以收回成本基準向金管局償付。

(c)	 年內，金管局透過外匯基金向存保會提供一項備用信貸，以便於發生銀行倒閉	
	 事件時應付發放補償所需的流動資金需要。該項信貸可提取的最高金額為港幣	
	 1,200億元（2011年：港幣1,200億元）。存保會於年內並無（2011年：無）提取	
	 該項信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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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應付款項
附註 2012年

港幣  元.
2011年	
港幣  元.

租用服務
僱員支出
其他

(a)	 23,412,856
190,618

2,008,527

18,847,606
133,962
1,504,795

25,612,001 20,486,363

(a)	 該 金 額 包 括 向 金 管 局 償 付 的 營 運 費 用 港 幣 2 2 , 0 5 5 , 5 5 9 元
	 （2011年：港幣16,044,004元），發放補償演習的服務費用港幣185,000元	
	 （2011年：港幣1,863 ,840元）及其他租用服務費用港幣1,172 ,297元	
	 （2011年：港幣939,762元）。

（  ）（  ）

11	 帳目報表的批准

	 帳目報表已於2012年6月22日獲存保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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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